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贖回可換股票據

根據本公司與票據持有人於二零一一年四月十九日訂立之協議，本公司已同意按照可換股
票據之條款及條件贖回可換股票據，贖回價為96,800,000港元。贖回將於二零一一年四月
二十日進行。

茲提述本公司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十六日刊發之公告（「該公告」）。該公告指出本公司向
Templeton Strategic Emerging Markets Fund III, LDC（「票據持有人」）發行本金額78,000,000港
元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二日到期之4厘可換股票據（「可換股票據」）。

根據本公司與票據持有人於二零一一年四月十九日訂立之協議，本公司已同意按照可換股票
據之條款及條件贖回可換股票據，贖回價為96,800,000港元（「贖回」）（已計入未付及應計利息），
相當於可換股票據本金額約124.1%，並稍高於可換股票據到期時原來贖回價，即可換股票據
本金額之123.1%（未計入應計及未付利息）。贖回將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日進行。

本公司相信，考慮到債券證券整體上之市場收益率，所協定之贖回價為公平合理。此外，本
公司亦相信，贖回將改善其資本負債比率及避免其每股資產淨值受到攤薄（倘票據持有人行使
其換股權）。

本公司確認，贖回不會對其營運資金造成任何重大不利影響。

承董事會命
資本策略地產有限公司

公司秘書
簡士民

香港，二零一一年四月十九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鍾楚義先生（主席）、簡士民先生、周厚文先生及黃宗光先生為本公司執行董
事，而黃森捷拿督、林家禮博士及鄭毓和先生則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。


